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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解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条件的判断与应用

邓亦文（教授）

（湖南女子学院会计系，长沙 410004）

【摘要】企业在销售商品时，必须同时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的五个条件，方可确认商品销
售收入。本文通过列举实例分析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应用，以期帮助广大财会人员准确、灵活地运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避免发生违规操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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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许多财会人员在确认商品销售收入时，

只要是企业本期销售的商品，就不假思索地确认收入，结

转销售成本，这将导致企业高估本期收益，多交企业所得

税，进而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很明显，他们只是

按权责发生制的要求进行账务处理，而没有按《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号——收入》（CAS 14）规定的收入确认五条件
去操作，造成了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误区。为使财会人员

走出误区，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实例的形式阐析

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应用。

一、托收承付方式销售商品情况下收入确认条件的

判断及具体应用

例 1：江河公司采取托收承付方式销售商品，有关资
料如下：

（1）2014年 6月 20日向昌盛公司销售一批A商品，开
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售价款为400 000元，增
值税税额 68 000元，款项尚未收到；该批商品的成本为
240 000元。江河公司在销售时已知昌盛公司资金周转发
生困难，但为了减少存货积压，同时也为了维持与昌盛公

司长期建立的商业伙伴关系，江河公司仍将商品发往昌

盛公司且办妥托收手续。假定江河公司发出该批商品时

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发生。

（2）2014年9月28日，江河公司得知昌盛公司经营情
况逐渐好转，且昌盛公司承诺在近期付款。

分析：对于资料（1），企业在销售商品时，必须同时满
足CAS 14规定的五个条件才能确认销售收入。本例中，
江河公司在销售A商品时已得知昌盛公司资金周转发生
困难，因此，江河公司能否收回货款以及何时收回货款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不能满足“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这一条件（收入确认条件的第 4个条
件）。由此可以判定，江河公司在发出商品并办妥托收承

付手续时不能确认销售收入，已发出的商品只能通过“发

出商品”科目予以反映，待昌盛公司将来承诺付款后再确

认商品销售收入。因而江河公司做出如下账务处理：借：

发出商品——A商品 240 000；贷：库存商品——A商品
240 000。同时，由题设条件可知，江河公司发出商品时，其
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发生，按税法规定必须计交销项税

额，以确保本期交纳增值税的正确性，故应将增值税专用

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转入“应收账款”科目，做出如

下账务处理：借：应收账款——昌盛公司 68 000；贷：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68 000。
对于资料（2），9月28日，江河公司已得知昌盛公司经

营情况逐渐好转，且昌盛公司承诺在近期将会付款，这就

说明该销售业务已满足CAS 14规定的第4个收入确认条
件“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故此时，江河公司

完全可以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并结转商品销售成本，做出

如下账务处理：借：应收账款——昌盛公司400 000；贷：主
营业务收入400 000。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240 000；贷：
发出商品——A商品240 000。
二、预收货款销售商品情况下收入确认条件的判断

及具体应用

例2：江河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与昌盛公司签订了
一项M大型机器设备的订制合同，有关资料如下：
（1）该合同规定，M机器设备的销售价款为1 200 000

元，增值税税额为 204 000元，昌盛公司需事先预付购料
款720 000元给江河公司，剩余款项（含增值税）待M机器
设备制造完成并交付昌盛公司验收合格后结清。但江河

公司因生产能力所限，M机器设备的其中一个重要部件
需委托大海公司生产，并与大海公司签订协议。2014年 8
月24日，昌盛公司按合同规定预付了购料款。
（2）2014年 10月 18日，江河公司与大海公司均已完

成了各自负责的部件制造，由江河公司组装后交付昌盛

公司，昌盛公司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201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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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盛公司结清了合同的剩余价款，江河公司给昌盛公司

开出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账单，且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

发生。但此时大海公司尚未将由其负责制造的M机器设
备部件成本资料送交给江河公司认定，导致江河公司无

法合理估计该部件的生产成本。

（3）2014年 11月 10日，大海公司送交了有关部件的
生产成本资料，江河公司经确认后如约向大海公司支付

了委托生产部件的价款。江河公司经计算，该M机器设备
的实际生产成本为960 000元。
分析：对于资料（1），2014年 8月 24日昌盛公司按合

同规定预付购货款时，江河公司M机器设备尚未制造完
成并交付给昌盛公司，因而未能满足CAS 14规定的第 1
个收入确认条件“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故此时江河公司不能确认商品销售

收入，预收的购货款只能做出如下账务处理：借：银行存

款720 000；贷：预收账款——昌盛公司720 000。
对于资料（2），江河公司虽然在 2014年 10月份组装

M机器设备后交付给了昌盛公司并如数收回了合同的余
款，完全可判定江河公司已满足了CAS 14规定的前 4个
收入确认条件，但是由于大海公司此时尚未将由其负责

制造的M机器设备的重要部件的成本资料送交江河公司
确认，导致江河公司无法合理地估计该部件的生产成本，

也就不能合理地估计整个M机器设备的生产成本。这就
说明，截至10月22日江河公司还没有满足CAS 14规定的
第5个收入确认条件“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计量”，不能确认M机器设备的销售收入。由于该
日江河公司已给昌盛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账

单，且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发生，按税法规定应当计交销

项税额，以确保本月交纳增值税的正确性。于是，江河公

司应做出如下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684 000（1 200 000+
204 000-720 00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204 000、预收账款——昌盛公司480 000。
对于资料（3），由于在 2014年 11月 10日大海公司送

交了委托生产部件的生产成本资料，江河公司能够计算

出整个M机器设备的实际生产成本，此时CAS 14规定的
第5个收入确认条件也得到了满足，故该日江河公司完全
可以确认M机器设备的销售收入并结转销售成本，做出
如下账务处理：借：预收账款——昌盛公司1 200 000；贷：
主营业务收入1 200 000。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960 000；
贷：库存商品——M机器设备960 000。
三、委托代销商品中视同买断方式下收入确认条件

的判断及具体应用

例3：江河公司于2014年10月8日与荣达公司签订了
一项委托代销N商品的协议，有关资料如下：
（1）该批N商品的成本为 60 000元，协议价为 80 000

元，增值税税额为13 600元。

（2）江河公司按协议价格收取代销N商品的货款，代
销N商品的实际售价由荣达公司自定，实际售价与协议
价之间的差额归荣达公司所有。同时，协议规定，荣达公

司将来没有将受托代销的N商品售出时，可以将N商品
退回给江河公司。

（3）2014年 10月 26日，荣达公司已将该批N商品按
80 000元的价格全部售出，收取增值税 13 600元，并向江
河公司开具代销清单，结清协议价款。

分析：由上述资料（1）与资料（2）可知，江河公司委托
荣达公司代销商品是一种视同买断的代销行为。由于江

河公司与荣达公司之间的协议明确规定荣达公司将来没

有将委托代销的N商品售出时，可以将N商品退回给江
河公司，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最终是否转移

给购货方（第三方），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江

河公司在发出商品时没有满足CAS 14规定的第1个收入
确认条件，所以尚不能确认销售收入，发出的商品可以通

过单独设置的“委托代销商品”科目核算，应做出如下账

务处理：借：委托代销商品——N商品 60 000；贷：库存商
品——N商品60 000。

由资料（3）可知，荣达公司已将该批N商品按协议价
格全部售出，说明此时江河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通过荣达公司最终转移给了第三方（购货

方），且收到了荣达公司开来的代销清单，因此，CAS 14规
定的第1个收入确认条件已得到满足。江河公司可以根据
代销清单所列的已销N商品确认销售收入，并做出如下
账务处理：借：应收账款——荣达公司93 600；贷：主营业务
收入8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 600。
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60 000；贷：委托代销商品——N
商品60 000。结清协议价款的账务处理略。

四、结束语

广大财会人员必须非常熟练地掌握商品销售收入确

认的五条件，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准确、灵活地应用，既

不能违背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处理基础，也不能违背CAS
14的有关规定。在处理商品销售业务时，要做到不提前确
认收入（高估）、本期多交所得税，也不延迟确认收入（低

估）、本期少交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会计准则

的权威性，才能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

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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